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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疲劳审讯是指剥夺被讯问人正常的休息权利，在其过于疲惫的情况下对其进行的讯问。疲劳审讯不仅危

害了被讯问人的身心健康，侵害了被讯问人的基本人权，还有可能引发在审讯人员主观引导下对被讯问

人的不实言论论述，从而导致冤假错案的产生，对整个社会的公平和正义产生不可逆的负面影响。因此，

本文深入分析疲劳审讯的认定标准，首先分析疲劳审讯的概念、表现形式和危害，由此出发分析疲劳审

讯应该怎样进行认定，从学界争议、认定现状到目前的存在问题分析疲劳审讯的认定标准。最后，给出

疲劳审讯认定标准的建议和观点，即疲劳审讯这一讯问方式在我国界定标准不明、争议频发，因此需要

建立一种合理的机制促进疲劳审讯的发展，促进我国的司法公正。由此，本文探究了如何以科学的方式

减少疲劳审讯的数量和影响，以期对于侦查讯问活动进行更有效的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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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tigue interrogation refers to the interrogation that deprives the interrogated person of his 
normal right to rest and is conducted under the condition that he is too tired. Fatigue interroga-
tion not only harms the physical and mental health of the interrogated, infringes on the basic hu-
man rights of the interrogated, but also may lead to false statements on the interrogated under the 
subjective guidance of the interrogator, which leads to the appearance of unjust, false and wr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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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ses, and has an irreversible negative impact on the fairness and justice of the whole society. 
Therefore,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identification criteria of fatigue interrogation. First, it 
analyzes the concept, form and harm of fatigue interrogation. From this point of view, it analyzes 
how fatigue interrogation should be identified. Finally, suggestions and views on the identification 
standard of fatigue interrogation are given, that is, the definition standard of fatigue interrogation 
is unclear in China, and disputes frequently occur.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rea-
sonable mechanism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fatigue interrogation and promote judicial 
justice in China. This paper explores how to reduce the number and influence of fatigue interroga-
tion in a scientific way, in order to carry out more effective control on investigative interrogation 
activ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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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疲劳审讯的概述 

1.1. 疲劳审讯的概念 

从语言学的角度，疲劳审讯中的“疲”和“劳”两个字在单独使用时有所不同，但是将其合在一起

时表达的是“疲惫、劳累”的含义。从医学的角度，“疲劳”二字指的是身体中由于长时间过度使用体

力或是过度使用脑力，使得自己呈现出过度紧张、劳动效率下降的特点，由此又可以将疲劳分为身体上

的劳累和心灵上的劳累两种[1]。借助这两个解释，我们可以从法学的角度对于“疲劳审讯”作出解释：

在具体的案件侦查过程中，侦查机关通过对被讯问人的讯问使得其长时间过度使用脑力或体力，在被讯

问人处于精神上或身体上的疲惫状态后对其进行讯问行为。 

1.2. 疲劳审讯的表现形式 

疲劳审讯主要是通过长时间的讯问导致被讯问人在较长时间内处于精神紧张状态或是身体疲惫状态。

疲劳审讯往往呈现出长时间审讯、夜间审讯和不典型的疲劳审讯三种表现形式，现分类阐述如下： 

1.2.1. 长时间审讯 
长时间审讯是疲劳审讯的典型表现形式，讯问人通过对被讯问人连续不断的长时间审讯，加之以“车

轮战”的战术，由不同的讯问人轮流来审讯同一个被讯问人。被讯问人在长时间审讯后身体和精神过度

疲惫，最终体力不支、精神崩溃，为了结束审讯得到休息，被迫作出讯问人想要听到的而不是自己愿意

做出的供述[2]。我国对讯问的时间没有一个明确的限制，导致了审讯人员可能为了获得被讯问人的口供，

企图通过“熬鹰”式的审讯引导被讯问人作出有罪供述，由此提升破案效率。但是在这样的审讯方式下，

被讯问人处于高度疲劳状况，其供述的真实性也存在疑点，不利于办案的公平性和真实性，同时也会提

高冤假错案的发生率。 

1.2.2. 夜间审讯 
为了更加高效地取得口供，办案人员会在被讯问人生理、心理防线较为薄弱的时候对其进行审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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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求让被讯问人更快的吐露实情，促进审讯的实效性提升。对于正常人而言，凌晨 12 点到 3 点为生理极

度困乏期，是生理防线最为薄弱的时候，所以在此时进行审讯可以快速突破被讯问人的防线，取得口供。

这就是夜间审讯。与长时间审讯不同的是，夜间审讯是公安机关讯问被讯问人的一种有效的手段，其不

一定都是疲劳审讯。根据公安部《关于规范和加强看守所管理确保在押人员身体健康的通知》来看，如

果公安机关能够给被讯问人每天八小时的休息时间，那么该种情况下的夜间审讯就不属于疲劳审讯，反

而是审讯被讯问人的极好的手段。在正常讯问手段和刑讯逼供之间，需要办案人员掌握好一个度。 

1.2.3. 其余的疲劳审讯表现 
除了长时间审讯和夜间审讯这两种典型的审讯方法外，其余的一些非典型审讯形式也有可能导致疲

劳审讯。例如采用“诱供”的手段，使得被讯问人随时处于精神十分紧张的境地，讯问人不对被讯问人

的具体想法和事发情况进行讯问，而根据自己已经掌握的证据形成一个主观推断，根据这一客观性存疑

的事先推断来对于被讯问人进行简单的判断式提问，被讯问人只能够回答“是”或者“不是”来佐证推

断结果。这样的诱导方式很容易使被讯问人在记忆模糊的情节上被带偏，顺着讯问人的诱导回答，导致

讯问结果偏离了客观事实。在讯问人的诱导下，被讯问人就极有可能作出符合讯问人要求口供。于此，

讯问人员就通过“不显山不漏水”的方式对被讯问人进行疲劳审讯。 

1.3. 疲劳审讯的危害 

1.3.1. 对人权的侵害 
人权的缺失是疲劳审讯中必须直面的现状。在疲劳审讯中，被讯问人被剥夺了休息的权力，由于精

神和身体的压力，导致其在审讯过程中个人压力增大。对其注意力、免疫能力、代谢能力都产生了下降、

失衡的危害，损害了被审讯人的健康。同时，被讯问人拥有最基本的人权，其不应当是公安机关的获取

口供的工具，而应当享有独立的为自己辩护的权利。疲劳审讯剥夺了被讯问者的人权，对其身心都造成

了严重的伤害。 

1.3.2. 引发冤假错案 
由于疲劳审讯导致被讯问人容易根据讯问人的要求进行供述，而其在精神和身体的双重折磨下有较

大可能会迎合讯问人的有罪推论作出不利于自己、不符合事实真相的供述。在实践中口供至上的现状又

会直接导致司法人员根据这些不实的供述为犯罪嫌疑人定罪，从而引发冤假错案，妨碍社会的公平正义。 

1.3.3. 降低法律权威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犯罪嫌疑人并不是罪犯，不能因为其犯罪嫌疑人的身份就将其放在法律的保护

之外。我国在 2012 年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二条中规定：“不得强迫任何被讯问人承认自己有罪”，

但疲劳审讯通过增加被讯问人的身心压力，变相强迫被讯问人承认自己有罪，罔顾了法律的权威性。 

1.3.4. 损害诉讼公正价值 
被讯问人在讯问期间也享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但疲劳审讯使得被讯问人处于和讯问人完全不对等

的低下地位，其只有顺从地迎合讯问人才能够得到身体和精神上的解脱。这对于被讯问人而言无疑是极

为不公平的。长远来看，也会使整个案件的审问和诉讼过程丧失公平、公正。长此以往，被讯问人无法

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没有讯问过程的公正，讯问结果的意义和可信度也无从谈起。 

2. 疲劳审讯认定现状 

疲劳审讯在目前的讯问活动中处于审讯情境较多、审讯方式较为多样化的境地。但是疲劳审讯的认

定标准较为隐晦，目前我国没有对于疲劳审讯的完整和具体的认定标准，这导致了司法人员在对被讯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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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进行讯问的过程中，采用疲劳审讯以求获得口供的状况频发。所以，重塑疲劳审讯的认定标准，规范

疲劳审讯的认定框架，对于我国案件审理过程中的公平公正性有着重要意义。 

2.1. 学界争议 

2.1.1. 疲劳审讯的时长界限 
疲劳审讯的目的在于通过长时间的讯问施加精神或身体压力，迫使被讯问者迎合审讯者的供述，而

这往往损害了结果的真实性。为保证证据的真实性及被讯问者的人权，需要对审讯时长施加限制。国内

学界对此尚无统一意见，但也不乏许多代表性的意见，其中比较常见的有陈光中教授提出的“在刑讯羁

押期间，讯问的最高时长应当不超过 24 小时，并且被讯问人在 6 小时之后应当休息一次，而犯罪嫌疑人

在此休息的时间也不应当少于三个小时。而根据犯罪嫌疑人的体质的不同，灵活调整讯问的时间，对于

身体状况较差，精神状况较为低落的犯罪嫌疑人，应当适当的减少讯问的时间。”[3]陈光中教授的这一

个提案同时关注了被讯问者的休息与精神状况，并根据不同身体状况设定了具体标准。但是，也有学者

认为，对于疲劳审讯时间长度的规制是不必要的，因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 117 条中已经对于处于关

押状态的被讯问人的讯问时长进行了规制，所以没必要对于疲劳审讯的时长进行进一步制约。就目前的

现状来看，尽管《刑事诉讼法》已对审讯时长有所规定，但实际效果不佳。 

2.1.2. 疲劳审讯与痛苦规则 
当下，对于疲劳审讯的界定尚不明确，不同的专家学者只是根据不同的社会情境提出不同的方案，

从而促进审讯状况的改善。然而，我国目前尚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于此，很多专家学者也将疲劳审讯

的界定标准着眼于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感受上。有地方法院曾提出，建议将冻、饿、晒、烤、强光、噪音、

疲劳审讯等使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获取的供述，一律予以排除[4]。
这就给出了疲劳审讯的一种从被讯问人的人本角度出发的认定标准。但是，该标准只规定了应当排除疲

劳审讯的问讯结果，却并未具体规定怎样是疲劳审讯，这会使得在讯问的过程中，讯问人对疲劳审讯没

有一个完全确定的评判标准，只能够通过自己的主观判断对于疲劳审讯进行界定，其有时无法意识到自

己正在对被讯问人进行疲劳审讯。同时在限期破案压力和绩效考核体制之下，公安机关办案人员更有可

能越过疲劳审讯的界限以获得口供，使得该标准的实效性降低。 

2.2. 认定现状 

疲劳审讯的认定现状通常根据审讯的时间长度和被讯问人的身理和心理现状进行认定规制，现分别

阐述如下： 

2.2.1. 根据审讯时长来认定 
俄罗斯的法律规定，单次对于犯罪嫌疑人的审讯不得超过四个小时，以避免由于犯罪嫌疑人疲劳而

出现的受到讯问人引导之后的刑讯逼供行为[5]。在我国，四川地区也对被讯问人单次讯问的时长进行了

规定，由此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犯罪嫌疑人的疲劳，也可以确保讯问结果的真实性。但是，是否四小

时或是六小时的规定时间就一定和犯罪嫌疑人的疲劳挂钩？对讯问时间的严格规定是否又将进一步提升

一线办案人员在讯问过程中的办案压力？这些都是寇待解决的问题。 

2.2.2. 根据受讯人员的身体情境来确定 
受讯人员的个人身体状况也应当作为疲劳审讯的认定标准之一。但犯罪嫌疑人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状

况的界定问题目前尚未解决。司法机关不是医院，不可能实时让医生用专门的仪器对被讯问人的身体状

况进行分析，来界定受讯人员身体、精神的疲劳标准。由于法律没有一个界限清晰的标准，每个犯罪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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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人的年龄、身体、精神状况又各不相同，目前尚未出现一种既能区分犯罪嫌疑人的身体状况又能防止

嫌疑人伪装、撒谎逃避审讯的合理规定，因此无法杜绝疲劳审讯状况的发生。 

3. 疲劳审讯认定存在的问题 

3.1. 高度依赖口供 

在我国审讯中，“卷宗中心主义”和“侦查中心主义”导致侦查工作重视被讯问人口供，而忽视物

证，这增加了办案人员采取极端讯问手段的可能性，如疲劳审讯。尽管疲劳审讯尚未明确禁止，其隐蔽

性使其成为一种普遍的替代方法，以迅速打破被讯问者的心理防线。然而，这种方式获取的口供真实性

存疑，且口供本身具有片面性，未必能全面反映案情。因此，审理案件时应逐步从重视口供转向重视全

面、详实的证据，以提高审判质量。 
我国对疲劳审讯缺乏明确标准，只模糊指示法院需排除由此获得的口供。这导致疲劳审讯口供的认

定标准不明确，使法官在裁判时有较大自由裁量权，且因疲劳审讯难以证实，其口供难以完全排除，对

被讯问者产生不利影响。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长期存在刑讯逼供问题，过去人权意识薄弱，常见暴力审讯。虽然暴力审讯留

下的证据可通过伤痕和体检证明，从而排除相关口供，但疲劳审讯主要通过精神折磨逼供，不留明显痕

迹，难以证明。加之司法重视口供，疲劳审讯获得的口供难排除，对犯罪嫌疑人产生不利影响。 

3.2. 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不足 

首先，侦查机关在讯问前，受先有证据和他人口供影响，可能形成对被讯问人有罪的先入为主看法，

从而认为疲劳审讯合理或无法察觉其不当。这种偏见可能导致初步审讯阶段的刑讯逼供，进而严重影响

案件的公正裁决。这不仅对被讯问人极不公平，也显示了对其权利保障的不力。我们必须杜绝此类偏见

及其后果，确保审讯的公正性。 
一方面，由于过去我国司法工作人员录用标准较宽松，许多资深审讯人员存在角色定位偏差，自视

为审讯主导，将被讯问人视为配合者，甚至预设其为罪犯，从而行事随意、专横。这导致在专业素质不

佳和重视口供的背景下，疲劳审讯成为逼供的常用手段。另一方面，犯罪嫌疑人也享有基本权利和辩护

权。然而，许多公安人员讯问时倾向于认定其有罪，期待无条件认罪，对不符合预期的口供视为撒谎。

这种偏见导致嫌疑人权利不足，办案人员可能借疲劳审讯强迫其“诚服”，侵犯其合法权益。 

3.3. 侦查体制存在缺陷 

没有制约的权力将会导致权力的失衡，公安部门的一线办案机关由于对于讯问过程的绝对自主权，

很少受到检察机关和法院的影响。这导致了一线公安机关在限期破案和破案率的压力下会采用某些极端

的手段对被讯问人进行讯问，一些办案人员过度依赖个人经验，固执己见，导致监管问题显现，进一步

促使不当讯问行为发生。 
在我国，侦查体制基于社会发展的种种不平衡出现了缺陷。由于我国的侦查体制过度注重结果和审

讯的效率，从而忽视了审讯的过程，导致了在审讯中更注重讯问结果，对于审讯方式追究不严。主要有

以下几点问题： 
第一，审讯高度依赖口供。审讯活动中对口供的依赖极高，物证常成为口供的附属，促使刑侦人员

可能通过疲劳审讯等手段获取口供。第二，面对破案时限压力和人手不足，我国公安部门常难满足两人

共办一案的法律要求，基层机关经常由一名正式人员和一名实习生或临时工共办案。这种人力资源紧张

和绩效考核体制下，一些刑侦人员为迅速取得口供，可能选择疲劳审讯，忽视被讯问人的意愿[6]。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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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链不全。尽管科技进步助推重大案件侦破，许多案件仍难形成完整证据链。此时，迅速获取口供成

关键，办案人员可能采用疲劳审讯手段。第四，特殊案件如强奸，往往依赖双方一对一供述，难以形成

完整证据链，导致审讯重视口供。因此，部分审讯人员可能采取疲劳审讯以获取决定性口供。 

3.4. 监督机制缺失 

在对被讯问人的审讯过程中，侦查机关本身基本拥有绝对的自主权力，即使对于侦查机关进行监督

也是由于侦查机关的合法性进行形式化审查。同时，这些审查获得的结果仅仅会在公安机关的内部进行，

在转移给法院和检察院的报告中并不会出现，这导致了侦查机关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处于一个不受监管的

位置，不受监管的权力产生异化是必然的，对侦查机关监督的缺乏也导致了疲劳审讯的兴起。而在侦查

机关将侦查结果交送给检察院之后，检察院才会对于案件进行评判，这种事后的外部监督也难以对侦查

机关的问讯活动进行有效的制约。所以，监督机制的缺失，是侦查机关进行疲劳审讯的重点成因所在。 

4. 完善疲劳审讯认定标准的建议 

由于我国对于疲劳审讯的认定标准尚不完善，所以我国的疲劳审讯不能够用一个量化尺度来衡量，

各个地方都有当地的对疲劳审讯的评判机制，而这些评判权的掌握往往都在办案人员手中。这一因素和

基层公安办案人员的限期破案压力以及绩效考核体系加在一起，导致了我国疲劳审讯频发的现状。因此，

有必要对我国的疲劳审讯认定标准进行量化的分析。于此，本文结合域外经验、中国疲劳审讯现状和存

在问题、学界对于疲劳审讯认定的分歧，作出了针对当下我国疲劳审讯的认定标准的建议。 
在疲劳审讯的认定中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则：1) 对于疲劳审讯中对于审讯时长要进行合理规定，从制

度上对审讯进行明确的规制，给办案人员提供一个一以贯之的标准。相比其他认定因素更容易判断和制

约。2) 在讯问过程中要保障被讯问人的基本人权。疲劳审讯的认定标准也要考虑被讯问人的感受，例如

他是否感受到了精神上或是身体上的压力，是否会在该情况下对于审讯人员的要求进行迎合，讯问方式

和程度是否会破坏案件审理过程中的过公正性。基于这两个原则，笔者给出疲劳审讯的建议如下： 

4.1. 连续讯问不能超过 12 小时 

在国际视角中，俄罗斯对单次审讯时长限制为 4 小时，超过则视为疲劳审讯，要求司法机关分析其

口供的完整性和真实性，以保护犯罪嫌疑人权益，尽管这也给审讯机关带来压力。相比之下，中国因教

育水平和人口基数差异，此规定可能降低公安破案效率，加重基层办案人员压力，故不完全适合国情。

德国则不设具体时长限制，以审讯是否侵犯人身自由为标准，给予办案人员较大自主权，虽增效率但在

中国严苛的绩效考核体系下，可能导致疲劳审讯。由此，综合俄罗斯、德国两国对于疲劳审讯认定的标

准和我国的疲劳审讯现状，考虑这些因素，建议中国对疲劳审讯时间标准设为最长 12 小时，其中 12 小

时内，办案人员可据情判断是否应停止审讯；超过 12 小时应强制停止，确保公正和人权保护。此标准结

合弹性和硬性规则，旨在减少疲劳审讯的发生。 

4.2. 优化配置公检法三方的权利 

目前疲劳审讯的现状很大程度是由于公安机关对于案件审讯的独立自主性不受管制导致的。由于公

安机关在案件审理的过程中不需要向其余机构提供案件审理的过程证明，导致公安机关在案件审理过程

中呈现出不受管制的状态。而其在不受管制的权利之下进行的审讯结果又将无疑对于犯罪嫌疑人产生相

应的影响，有可能导致疲劳审讯的恶果产生。所以，有必要思考对于公安机关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监督

体制，也需要公检法三方的配合，对于疲劳审讯的界限认定进行三方协商，不能够让公安一家“自说自

话”。减少实践中公安机关在疲劳审讯认定中的“唯一认定权”，提升法院在审讯认定中的地位。切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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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做到以审判为中心的庭审实质化改革，在多方的监督体制中杜绝疲劳审讯的发生。 

4.3. 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益 

疲劳审讯的认定标准应当着眼于人权保障，通过对于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保障来杜绝疲劳审讯。应当

对公安机关的审讯过程进行完整的审查，切实保障犯罪嫌疑人在休息、饮食等多方面的权利，并设立专

门的监察部门对于犯罪嫌疑人的生活状况进行督查和分析，以提升犯罪嫌疑人的生活质量和身体素质，

进而减少其由于身体压力和精神压力较大产生的疲劳现状。在具体的讯问中，如果要想得到犯罪嫌疑人

在神志清醒的情况下的有效讯问结果，保证犯罪嫌疑人的休息是重要条件之一。其中的原因有二：其一，

案件嫌疑人作为自然人，其基本的人权、休息的权利应当得到满足，中国社会是法治社会，理应给每个

人在法律面前平等的尊重和人权。其二，保证嫌疑人的休息可以促进嫌疑人精神饱满、体力充沛，进而

使其在受到审讯时可以更好的应对，使公安机关获得更高的讯问实效性。 

4.4. 规定审讯持续的时间 

如前文所述，公安机关不是医院，不可能通过一系列完整的设备对于受讯人员进行身体和精神的检

查来确定疲劳审讯对于某一个个体被讯问人的标准。所以我们有必要根据正常人的身体、精神承受状况

规定单次讯问的时间。陈光中教授提出的单次审讯持续时间不应当超过 6 个小时的观点和俄罗斯对于单

次审讯持续时间不应当超过 4 个小时的规定标准都为我国提供了一个参考性的标准。我们可以确立一个

4~6 小时左右的单次审讯持续时间的最高时长，超过这一时长得到的审讯结果则应当进行进一步的甄别

和分析来决定是否可以采纳。而根据犯罪嫌疑人身体状况的不同，这一单次审讯持续的时长也应当相应

的调整，面对身体状况较好或是较差的被讯问者，可以相应的延长或是减少其审讯的时长。以一个弹性

的机制确保审讯过程中被讯问者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 
同时，两次审讯间隔的时间规定同样重要。如果只是规定了单次的审讯时长，而没有规定两次审讯

之中的间隔时长，就很容易形成犯罪嫌疑人没有时间休息，接连受到多场审讯的结果。最终导致长时间

的疲劳审讯。陈光中教授认为两次审讯的间隔时长不应当少于 3 个小时，且应当保证犯罪嫌疑人正常的

饮食、起居的权利。这给了我们一个可行的发展方案。通过保障两次讯问间隔的时间长度，就可以促进

案件审理中被讯问人的身体状况和心理状况的良性发展，从而防止疲劳审讯的发生。 

4.5. 减少夜间审讯 

夜间审讯虽然是当下一些公安机关重要的讯问手段。但该手段违反了人们正常的时间作息，在晚上

睡觉的时间对于被讯问人进行讯问，不仅破坏了被讯问人的身体健康，更是对被讯问人人权的侵犯，如

果经常在夜间对被讯问人进行审讯，可能会导致被讯问人睡眠不足、精神状况较差的情况，造成其在疲

劳的状况下进行不实供述。所以，减少夜间审讯，有利于被讯问人的身心健康，也有利于防止疲劳审讯

的发生。 

4.6. 疲劳审讯的例外规定 

疲劳审讯的认定标准虽然需要通过法律和程序严加规定，但在实践中也会存在需要突破该认定标准

的紧急状况，例如在有关国家安全的重大案件中，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较为紧急和迫切，此时应当考虑

突破有关疲劳审讯的时长等相关规定。对此，有学者认为，疲劳审讯的认定应当采取原则加例外的模式，

对于一般的刑事案件，要对于疲劳审讯的状况进行严格的防范，减少疲劳审讯的发生。而对于那些危害

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可能还会进一步对于社会造成较大伤害的案件，应当采取疲劳审讯的例外规定，

降低限制检察机关对于这些犯罪嫌疑人的审讯难度，以求尽快破案。这一观点较为合理，我国在对疲劳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4.125410


励之 
 

 

DOI: 10.12677/ojls.2024.125410 2887 法学 
 

审讯的认定标准作出相关规定时可以加以考虑。 

5. 结语 

本文在对于疲劳审讯概念的理论分析基础上思考疲劳审讯的表现形式、具体成因、目前现状、存在

问题以及疲劳审讯对犯罪嫌疑人和国家法治的危害，结合我国现状和俄罗斯、德国等其他国家关于疲劳

审讯的认定标准，提出了适合我国国情的疲劳审讯认定建议。本文通过分析疲劳审讯的现状和危害，思

考疲劳审讯形成的原因，提出了关于疲劳审讯的认定标准的建议。回顾过去的十年，我国的司法机关似

乎进入了一个片面追求口供的“浅水期”和不注重审讯方式的“空窗期”。我们的司法实践和问讯不能

肆意地只顾眼前“供”，不顾身后评。只有基于法学和人权的基本理论，回归案件审理的本质，形成标

准、完善的疲劳审讯的认定规则，杜绝疲劳审讯现象，才能推动法治中国的进一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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